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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教教生生((技技術術生生))權權益益申申訴訴須須知知  

為維護建教生受教及勞動權益，如果於職場實習或在校期間發生爭議，以

致權益嚴重受損時，得依照申訴管道，尋求協助解決。 

 申訴範圍 

一、 在廠期間 

(一)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未依照勞動基準法辦理，如建教生訓練

契約、生活津貼、工時、例假、休假、請假等，以致嚴重影響建

教生權益。 

(二)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未依照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性別平

等工作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等相關法規辦理，以致

嚴重影響技術生權益。 

(三)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嚴重違反建教生訓練契約及建教合作合

約書內容，安排建教生從事與職場技能學習及建教生訓練計畫內

容毫無相關之工作。 

(四)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未依規定處理建教生懲處事宜、惡意退

廠，嚴重影響建教生受教權益。 

二、 在校期間 

(一)校方辦理建教合作業務未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致嚴重影響

建教生權益。例如；未按規定時程進行輪調、安排技術生至未經

評估合格之事業單位實習…等。 

(二) 校方處理建教班學生事務未能依照公平原則，有刻意矮化並損害

建教生權益的情況。例如獎懲措施、課程安排、費用收取、教學

活動、學分採計…等。 

 申訴方式 

建教生於職場實習或在校期間發生爭議，若符合申訴範圍事項，依下列方

式處理： 

1. 電話：致電受理申訴之單位或人員，但必須說明建教生姓名、所屬事業

單位、爭議事件發生日期、申訴事項內容、聯絡方式等(參考申訴書內

容)。 

2. 書面：依照申訴書格式書寫，將申訴書郵寄受理申訴之單位或人員。 

 申訴處理 

一、 受理單位 

(一) 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負責技術生業務之輔導員或公司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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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二)學校單位：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建教合作業務之行政人員。 

二、 處理原則 

(一) 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或學校接獲申訴案件，如果案件有保密

的必要，受理單位應予保密。受理案件後必須判定申訴業管的範

圍，必要時得會同廠校雙方相關人員共同研擬處理方式(或召開建

教合作教育會議討論)，如果雙方經由協調達成共識，應由建教合

作機構(事業單位)與建教生及其法定代理人簽訂協議書。建教合

作機構(事業單位)若無法履行「協調」內容，如違反法律規定之

事實，建教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可據此對事業單位提出訴訟之外，

學校方面亦應積極考慮終止建教合作關係之可能。 

(二) 建教生若對在校期間之就學受教權益提出申訴，如果案件有保密

的必要，受理單位應予保密。受理申訴案件後須先判定申訴案件

業管範圍，必要時得召開行政會議共同研擬處理方式，並將申訴

結果告知建教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申訴程序圖 

 

 場校配合辦理事項 

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事業單位)必須於建教生入學及進入職場實習的

首日，充分告知技術生應有的權利、規範及具體做法。並且告知建教

生申訴管道、程序及申訴專線電話，並備申訴書以便索取或下載。 

 政府機關受理申訴 

當建教生向學校及事業單位提出申訴，若循以上流程處理仍然無法獲

得解決，可逕向以下單位提出申訴：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意信箱

http://www.k12ea.edu.tw/ap/mail.aspx 

http://www.k12ea.edu.tw/ap/mai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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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意信箱 

http://kmvc.cla.gov.tw/qDocPCase/index.html 

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教合作小組 cook235@ntnu.edu.tw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教生申訴專線 04-37061313~5 

5.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 http://tarwce.pixnet.net/blog/post/12338626 

 申訴書格式(適用於申訴勞資爭議案件) 

 

http://kmvc.cla.gov.tw/qDocPCase/index.html
mailto:cook235@ntnu.edu.tw

